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Lens Technology Co., Ltd. 

藍 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613）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刊發。 

 

茲載列藍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zse.cn)及巨潮資訊網

(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如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藍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周群飛 

 

香港，2026年 2月 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周群飛女士、鄭俊龍先生及饒橋兵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萬煒女士、劉岳

先生、田宏先生及汤湘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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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33           证券简称：蓝思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6-010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

民币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为34.50元/股

（根据公司2024年度和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情况调整后），回购股份期限

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2025年7月9日，公

司首次实施了本次股份回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8日、2025年7

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上发布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公告》《关于首次实施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以下简

称“《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

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公告如下： 

一、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6年1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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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公司股份数量7,409,607股，占公司目前A股总股本的0.15%，最高成交价为30.24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2.50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14,823,659.63元（不含交易

费用），回购实施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既定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①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

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内；②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委托价格不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①开盘集合竞价；②收

盘集合竞价；③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2、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二月三日 


